温教学〔2010〕25号

温州市教育局关于2010年
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工作的实施意见
各县（市、区）教育局、招办，市局直属各中学：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中发〔2007〕7号）和《中共浙江省委、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实施意见》（浙委〔2008〕11号），根据教育部《关于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改革的指导意见》，现结合我市实际，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考试对象与项目
报考各类高一级学校的应届、历届初中毕业生均须参加2010年体育考试。体育考试项目为3项：一是必考项目1项：男生1000米、女生800米跑；二是选考项目2项：在篮球、游泳、掷实心球、立定跳远、引体向上（男）、仰卧起坐（女）、跳绳6个项目中，由考生选考2项。各县（市、区）确因场地等原因变更项目的，须报我局备案后方可实施。

二、考试时间与计分

体育考试时间为4月20日至5月30日，具体时间由各县（市、区）教育局根据工作实际自行确定。市局直属学校、鹿城区学校考试时间为5月10日至5月17日。

每个体育考试项目最高分为10分，3项体育考试满分为30分，计入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成绩。各项目按《体育考试评分表》（附件1）和《体育各项目考试成绩评定细则》（附件2）执行，每位考生必须在同一半天时间内完成3项体育考试（游泳除外）。考生一经检录后即不得申请缓考。

三、免考与缓考规定

（一）初中阶段体育与健康课免修，并于2009年底前在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免于执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或有严重疾病（应出具县级以上医院证明）的学生，可于4月15日前向县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申请免考体育。经批准同意体育免考的学生可以参加高中录取，体育考试成绩总分20分计入学业考试成绩。应参加体育考试的考生，如无故放弃体育考试，高一级学校一般不予录取。
（二）对身体发育不正常，如侏儒症（女生1.3米，男生1.4米以下）、肥胖症（须经疾控中心检测）、畸形（如严重脊椎弯曲、鸡胸、明显为O型和X型腿等）；在考试前或考试期间，因心脏疾病或其他伤、病不能参加激烈运动的考生，经县级以上医院证明和县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后，可不参加体育考试，体育考试成绩按20分计入学业考试成绩。上述考生如要求参加考试的，按实际得分计入。残疾考生可凭残疾证书不参加体育考试，体育考试成绩按27分计入学业考试成绩。

（三）对具有县级以上医院证明，考前有严重伤、病和女生例假的考生，经县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后，在考前办好缓考手续。缓考学生应在原定考试日期后10天内补考。确有特殊情况未按时参加体育考试的考生，经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可以申请一次补考。
四、考务工作
（一）为确保体育考试顺利进行，各地必须从体育考试规模大、开放程度高、组织工作复杂的实际出发，选择熟悉业务、组织纪律性强，作风正派的人员，并经考前统一培训后担任考试工作。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属省级考试，考评人员应由县（市、区）教育局统一安排和调配。考试人员和考生分组名单考前必须保密。考评人员应与考生无直接教学关系或直系亲属关系。

（二）评分工作必须坚持公开、公正、公平原则。要增加记分透明度，有条件的地方可在考场内各考区终点置摄像机，对整个考试过程录制备案，并保存一年。

（三）为保证体育考试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各地必须健全考试制度，严肃考场纪律、严格监督机制，坚决杜绝体育考试舞弊事件的发生。对违反纪律、考试舞弊者，将依法依纪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五、考场要求

（一）考场应根据学校分布、地理交通和考试项目等条件作出统筹安排，方便学生就近参加体育考试。城镇可相对集中，农村原则上不出乡（镇）考试。如实行乡（镇）间联考，须经县（市、区）教育局批准。山区、海岛可采取设分考场由考评组送考到点的形式。

（二）县（市）范围内各考场条件应力求相似，考试要实行封闭管理，并配备监察、医务、保卫及后勤工作人员。

六、安全工作

各地各校要树立“安全第一”的意识，高度重视体育考试的安全保障工作，确保师生安全。各地要采取措施保证学生体育考试往返途中的安全。学生集体赴考点时要与当地交警部门联系，选派车况好的专车和技术熟练的驾驶员担任运输任务，并指定专人负责。对运动场地和运动器材在考前要做好安全检查。

要严格把关，完善健全体检制度，特别要重视对考生健康状况的督查，严禁有心肺等疾病医嘱要求避免剧烈运动的学生参加考试，消除不安全隐患。要教育学生和家长，实事求是，既不隐瞒也不虚报疾病。要结合体育考试特点，加强科学指导，有效防止伤害事故的发生。

游泳项目由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确定，但必须积极做好游泳项目在近几年内逐步推广的有关准备工作。严禁组织学生到无安全保障的江湖、溪流和水库等场地游泳。应提倡由家长带领或参加正规的暑期游泳培训班进行学习，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促进游泳项目的逐步实施和推广。

七、收费标准

体育考试收费按省定标准执行。

八、几项要求

（一）各县（市、区）教育局请于4月20日前将体育考试程序、时间安排、考场安全措施、组织领导等有关情况报我局学生处备案。

（二）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是一项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的工作，各地各校必须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周密安排，严格按照省有关规定要求执行，以确保体育考试工作的安全和如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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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体育各项目考试成绩评定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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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体育各项目考试成绩评定细则

800米跑、1000米跑测试方法

采用站立式起跑，受测试者听到“预备”口令后站在跑道的起跑线后，听到“跑”的口令后开始起跑，发令员在发出口令同时要摆动发令旗，计时员视旗动开表计时。受测试者的躯干部位到达终点线的垂直面停表。成绩记录以秒为单位，不计小数，小数点后第一位数按非零进1原则进位，如2：51.1秒，读成2：52.0秒，并记录之。

立定跳远测试方法

受测试者两脚自然分开站立，站在起跳线后，脚尖不得踩线。两脚原地同时起跳，不得有垫步或连跳动作，丈量起跳后缘至最远着地点后缘的垂直距离。每人连续试跳三次，记录其中成绩最好一次。以厘米为单位，不计小数。

注意事项：可以赤足，但不得穿钉鞋、皮鞋、塑料凉鞋测试。

掷实心球测试方法

受测试者站在掷球线后，两脚前后或左右站立，脚尖不得踩线。双手持球于头上方，双手同时用力将球向前掷出，但脚步不得踩线或身体任何部位不得触及投掷区地面。丈量投掷线后缘至实心球最近着地点后缘的垂直距离。每人连续试掷三次，记录其中成绩最好一次，以厘米为单位，不计小数。

篮球测试方法

受测试者持球在起跑线后，脚尖不得踩线，考生听到“开始”的口令开始运球，发令员在发出口令的同时，计时员听声音开表计时，考生运球投篮命中后，抢篮板球立即运球绕过指定的目标后继续运球投篮，命中后运球返回终点，考生向躯干部位到达终点线的垂直面停表，成绩记录以秒为单位，小数点后一位数按非零原则进位。如10.1秒读成11.0秒。每人测试运球投篮一次。

篮球考试按篮球裁判法规执行，考生在运球和绕杆及上篮过程中违例时，考评人员及时鸣哨示意并选择离违例点最近的边线或端线重新运球进场，此时程不停表，考试统一使用橡胶篮球。

游泳测试方法

受测试者必须穿游泳衣、裤。游泳出发在水中，单手或双手触壁，听到“鸣哨”后出发，游泳姿势不限，发令员在鸣哨同时要摆发令旗，计时员视旗动，开表计时，游完50米转身时，身体任何部位必须触壁。到达终点时，身体任何部位必须触及终点池壁后停表。成绩计录以秒为单位，精确整数，小数点后一位数按非零原则进位，如10.1秒读成11.0秒，并记录之。每人只游一次。

游泳考试按游泳裁判法规执行，考生在游泳过程中和转身时，手不能扶池壁，水道线停留，脚不得触地。未游完100米的考生不计分。

注意事项：

1．测试者中途不得站立、行走、手扶水线、攀池壁停留，否则中止游进。

2．测试者不允许采取任何能起速度诱导的办法。

3．如出现抽筋，呛水等意外原因，应于妥善处理。引体向上测试方法。

受试者跳起双手正握杠，两手与肩同宽与直臂悬垂。静止后，两臂同时用力引体（身体不能有附加动作）上位到下颚超过横杠上缘为完成一次。记录引体次数，每人测试一次。

注意事项：

1．受试者应双手正握单杠，待身体静止后开始测试。

2．引体向上时，身体不得做大的摆动，也不得借助其他附加动作撑起。

3．两次引体向上的间隔超过10秒终止测试。

仰卧起坐测试方法

受试者仰卧于垫上，两腿稍分开，屈膝呈90度角左右，两手指交叉贴于脑后。另一同伴压住其踝关节，以固定下肢。受试者坐起时两肘触及或超过双膝为完成一次。仰卧时两肩胂必须触垫。测试人员发出“开始”口令的同时开表计时，记录1分种内完成次数。1分钟到时，受试者虽已坐起但肘关节未达到双双膝者不计次数，精确到个位，每人测试一次。

注意事项：

1．如发现受试者借用肘部撑垫或臀部起落的力量起坐时，该次不计数。

2．1人计时，1人记数，测试过程中，测试人员应向受试者报数。

跳绳测试方法


受试者将绳的长短调到适宜长度，听到开始信号后开始跳绳，动作规格为正摇双脚跳绳，每跳跃一次且摇绳一回环（一周圈），计为一次。听到结束信号后停止，测试员报数并记录受试者在1分钟内的跳绳次数，每人测试一次。

注意事项：

1．测试过程中跳拌脚，除该次不计数外，应继续进行。

2．1人计时，1人受测试3人记数，去掉最高和最低次数，记录中间次数为最后成绩。

3．测试者跳绳可自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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